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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摘  要] 水利水电工程物资采购项目,由于部分标的物资不在造价信息目录范围、或信息价与市场实际行情不符不具备参考价值等原因,采用

了固定单价合同。履约中标的物资市场价格上涨,供应商据此提出调价要求。此类问题采购单位可采取哪些应对措施？本文就此提出以下处理

意见以供参考。 

[关键词] 固定单价；合同终止；备选供应商；履约担保；供应商评价 

 

1 处理原则不予调价 

根据物资采购合同条款,采购项目既然已经约定为固定单价,供应商

报价时应充分考虑到材料价格上涨的风险,双方默认已包含在材料综合单

价中。合同条款是双方自愿,经协商达成的统一共识,对双方都是公平的,

均应诚信履约。所以采购单位应坚持原则,要求继续按照合同条款执行,

不予调价。 

2 对于供应商消极供货的应对 

如材料价格出现大幅单边上涨行情,市场价格远高于合同价格,供应

商确实无法履约,双方应友好协商,约定合同终止缓冲期限,供应商应保障

合同终止缓冲期间的材料供应,采购单位可视供应商保供情况酌情扣除履

约保证金。 

供应商不签订终止协议,又不能保证供应甚至涉嫌恶意拖延供应,可

依据采购合同违约情形及责任相关条款处理,一般应在采购合同中约定：

“...乙方(供货方)未按本合同规定的日期按期提供货物及附加服务...

所提供货物的品牌、数量、质量、型号、技术性能和技术特性不符合双方

约定要求...乙方迟延交货的,应按延迟交货合同价款*‰/日向甲方(采购

方)支付违约金,并承担因货物延误给甲方造成的损失。 

3 启用备选供应商或重新组织采购 

3.1双方终止合同后,采购单位可与备选供应商进行商务和技术条

款确认,如同时满足以下两点,重新定标批复后,可与备选供应商签订供

应合同： 

(1)备选供应商确认原报价文件继续有效,或在原报价文件基础上承

诺更优惠的条件；(2)采购单位经市场调查,认为备选供应商的报价符合当

前市场行情。 

3.2如采购项目评标报告未推荐备选供应商,或备选供应商不再响应

原报价文件,或采购单位认为有必要进一步扩大范围更充分竞价,可根据

未完供应物资的预算总额,组织开展相应层级的集中采购。 

4 防范措施 

4.1严格执行合同范本。以笔者所在单位为例,合同金额100万元人民

币以上的设备物资采购项目,各二级单位均应参考公司设备物资合同示范

文本(修订版)签订合同。该合同范本依据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时修订,经

公司法律事务部、财务产权部、设备物资部等多个部门会审通过后发布执

行。合同范本关于标的物质量要求、检验与验收、结算支付、违约情形及

责任、争议解决等事项,提出了全面、细致的要求,为合同顺利履约奠定良

好的法律依据。 

4.2履约担保。履约担保是 对供应商直接的经济制约措施,采购单位

可根据供应商的履约情况酌情扣除。关于物资采购及工程建设领域履约担

保的相关规定：履约保证金不得超过中标合同金额的10%；已经缴纳履约

保证金的,建设单位不得同时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；保证金总预留比例不

得高于工程价款结算总额的3%。笔者认为,不同违约情形使用相应的保证

金约束,物资采购宜同时收取履约保证金和质量保证金。保证金收取金额

越高,对供应商制约力度越强,但也并非越高有利,考虑资金占用成本等因

素,相应费用可能在报价过程转移到材料综合单价中,反而提高了材料成

本。履约保证金、质量保证金可在采购文件中具体约定,建议保证金总金

额不超过合同金额的3%。 

4.3供应商评价。采购单位应该建立供应商评价制度,供应商履约过程

中有违规、违纪及不良履约行为的供应商,将视情况给予一定时限或永久

的禁入。笔者所在单位供应商管理制度要求,根据供应商履约情况进行动

态管理和年度评价,被列入不合格供应商黑名单后,将在股份公司集采平

台公示,无法参与中国电建集团范围内所有工程的设备物资采购项目。采

购单位面对供应商调价诉求,宜本着诚信为本合作共赢的理念积极沟通,

并将本公司供应商履约评价相关管理制度充分宣贯,争取按合同条款继续

履约。 

4.4推荐备选供应商。采购项目在推荐供应商阶段,建议评标委员会(谈

判小组、询价小组)要推荐备选供应商名单,尽量采取一首两备模式。备选

机制可以让中标供应商产生一定的危机意识,对中标供应商良好履约有一

定的督促作用。如中标供应商未签订合同或履约终止,可及时启动备选程

序。相比重新组织采购,可节省大量时间、人力成本,对工期紧急项目作用

尤为显现。 

5 综述 

固定单价物资采购项目,定标时一定要做好履约防范,有“备”无患；

供应商提出调价的应对,首先据理力争按原合同执行,其次启用备选供应

商, 后重新组织采购。灵活运用履约担保和供应商评价制度,确保物资正

常供应,保障施工生产需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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